
頁 1 

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輔導教師調查表 
(每位實習學生1份) 

 

■實習學校全銜： ■實習科別： 

■實習學生姓名： ■實習梯次：＿＿＿學年度＿＿學期 

教師姓名 
(請正楷填寫 

，以利製作聘函) 
職稱 

簡歷 
(請簡述行政職務經歷、擔任導師年資、得獎

經歷) 

主要 
任教 
科目 

輔導類別 
教師 

本人簽名 

艾詩培 主任 
1.具10年教學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。 

2.擔任教學組長2年、擔任導師職務7年。 

3.獲得教學卓越獎。 
國文 

■行政實習 
□教學實習 
□導師實習 

 

李大仁 教師 
1.具7年教學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。 

2.擔任導師職務7年。 
英文 

□行政實習 
■教學實習 
■導師實習 

 

  

具______年教學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。 

其他簡歷： 
 

□行政實習 

□教學實習 

□導師實習 

 

  

具______年教學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。 

其他簡歷： 
 

□行政實習 

□教學實習 

□導師實習 

 

  

具______年教學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。 

其他簡歷： 
 

□行政實習 

□教學實習 

□導師實習 

 

  

具______年教學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。 

其他簡歷： 
   

 

實習學校 

承辦人  核章 

實習學校 

教務主任  核章 
實習學校 

校長或其授權代簽人  核章 

上述名單均符合實習輔導教師遴選規

定(備註1)。(核章表示確認無誤) 

 

上述名單均符合實習輔導教師遴選

規定(備註1)。(核章表示確認無誤) 
 

 

簽核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簽核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簽核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

備註： 

1、實習輔導教師遴選規定：依據教育部「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」規定，實習機構遴選之

實習輔導教師每人每學期以輔導實習學生1人為限，且應具有3年以上教學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，並符合下列條件

之一：(1)能結合理論及教學實務經驗，示範有效教學技巧。(2)對實習學生具有輔導能力，適時給予協助及指導。(3)

了解教育實習機構行政事務。 

2、實習輔導教師指導費說明：每位實習學生至多3位實習輔導教師請領指導費，每輔導一類2,000元，若同時輔導兩種類

別(例如：教學實習、導師實習)，則可請領兩筆指導費。指導費由本校直接核撥至實習輔導教師指定之帳戶。 

3、如上表不敷填寫，請自行增列。本表填畢並核章後，正本得委請實習學生送本校師資培育中心。 

4、承辦單位聯絡電話：06-2757575分機50148。 


